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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九采油厂杏树岗油田萨 95区块萨 951井区产能建设工程位

于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银浪牧场五牧场一队东南 0.23km，井区地理坐标为东

124°49′22.74″-124°49′32.74″，46°29′19.00″-46°30′39.00″。本工程开采层位为扶余油层，

包括钻井工程和地面工程。钻井工程新钻油井 8口，外甩首钻井 1口，总进尺 19277m；

地面工程部署开发 7口（外甩首钻井不基建），形成 1座丛式井平台和 2座单井井场，

并配套建设供配电、道路等辅助工程，建成产能 0.81×104t/a，新建拉油点 3座，总占地为

4.6128hm2，其中临时占地为 3.36hm2，永久占地为 0.8568hm2，占地类型为耕地（非基本

农田）；项目投资为 1625.5万元。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有关要求，我单位组织开展公众参与工作。

征求意见的对象为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境内的五牧场一队、银湖馨苑小区等有关

团体和个人。首次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公 众 参 与 相 关 信 息 通 过黑龙江环保技术网 网 站

（网址为http://www.hljhbjsfw.cn/）公开，时间为 2021年5月8日，征求意见稿公示日期

为2021 年6月21日（ 网址为http://www.hljhbjsfw.cn/）；报纸第一次公告日期为 2021年 6

月30日（大庆油田日报），报纸第二次公告日期为 2021年7月5日（大庆油田日报）；

现场公示日期为 2021年6月 28日，公示地点为附近村屯（五牧场一队、银湖馨苑小区等）。

至信息公告的截止日期没有收到相关反馈信息。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九采油厂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为湖南葆华环保

有限公司后，于 2020年 5月 8 日首次公开，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杏树岗油田萨 95区块萨 951井区产能建设工程

选址选线：本工程位于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银浪牧场五牧场一队东南

0.23km，井区地理坐标为东 124°49′22.74″-124°49′32.74″，46°29′19.00″-46°30′39.00″。油

田开发区内无饮用水源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分布，也不在生态红线内。本工程在选址

和布局上根据“地下决定地上，地下顾及地上”的原则，采用环境影响最小的布局方案，

尽量避绕周围环境敏感点，减少对土地的占用，工程选址在环境保护方 面较合理。

建设内容：建设项目包括钻井工程和地面工程。钻井工程新钻油井 8口，外甩首钻井

1口，总进尺 19277m；地面工程部署开发 7口（外甩首钻井不基建），形成 1座丛式井

平台和 2座单井井场，并配套建设供配电、道路等辅助工程，建成产能 0.81×104t/a。

现有工程及环境保护情况：本项目为新开发区块，周边无已建站场依托，采用拉油

工艺，道路系统新建 0.652km通井土路。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九采油厂

联系方式：0459-4699168

联系人：王宇龙

通讯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第九采油厂

邮编：163300

email： 123459236@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459-8136292

联系人：汪女士

通讯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服务外包园 A3-2-401室



邮编：163300
email: hunanbaohua@163.com

（四）公众提交公众意见表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本项目现正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可以通过电 话、电

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址: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以上公开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2.2公开方式

2.2.1网络

本工程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通过黑龙江环保技术网进行公开。在该网站公开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公开时间：2020年 5月 8 日。

公开网址：http://www.hljhbjsfw.cn/。

http://www.dqt.com.cn/huanping/243830.html%e3%80%82


2.2.2其他

无。

2.3公众意见情况

在公开期限内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杏树岗油田萨 95区块萨 951井区产能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九采油厂于 2021年 6 月 21 日-2021年 7月 6 日进行公示，内容

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网络链接：http://www.hljhbjsfw.cn/NewsDetail.aspx?id=375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大庆市高新区服务外包园 A3-2-401室湖南葆华

环保有限公司，联系人汪工，电话：0459-8136292。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周边的五牧场一队、十六户等村屯及项目附近 2.5km

范围内的居民等公众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http://www.hljhbjsfw.cn/NewsDetail.aspx?id=375

（四）公众提交公众意见表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建设单位

联系人代志华，电话 0459-4690999，地址大庆市红岗区创业庄，邮箱 316689562@qq.com。

评价单位联系人汪工，电话 0459-8136292，邮箱 hunanbaohua@163.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截止时间：2021年7月6日。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通过黑龙江环保技术服务网进行公示，在该网站

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公示时间：2021年 6月 21日-2021年 7月 6日

公示网址：http://www.hljhbjsfw.cn/NewsDetail.aspx?ID=375

http://www.hljhbjsfw.cn/NewsDetail.aspx?id=375
http://www.hljhbjsfw.cn/NewsDetail.aspx?id=375
http://www.hljhbjsfw.cn/NewsDetail.aspx?ID=375




3.2.2报纸

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同时通过大庆油田日报同步进行公示。大庆油田

报为面向全社会发行的报纸，是本项目所在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地公众易于接触，

在该报纸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报纸名称：大庆油田报。

公示时间：2021年 6月 30 日及 2021年 7 月 5 日。

公示照片：







3.2.3张贴

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同时通过在：五牧场一队、十六户、八户贴公告

的方式同步进行公示符合《办法》中要求的在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同时通过在建设项目所

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进行信息公开的要求。

张贴时间：2021年 6月 28 日。

张贴地点：五牧场一队、十六户、八户、新七联、银湖馨苑、银湖馨苑二区、老学

校、机关家属区、京式四合院、银南小区、红卫小区、铁路银浪小区、八百垧第七小学、

大庆市第六十五中学。

公示照片：

五牧场一队公告张贴照片 八百垧第七小学公告张贴照

片

大庆市第六十五中学公告

张贴照片

八户公告张贴照片 铁路银浪小区公告张贴照片 新七联公告张贴照片



京式四合院公告张贴照片 碧湖馨苑二区公告张贴照片 红卫小区公告张贴照片

机关家属区公告张贴照片 碧湖馨苑公告张贴照片 老学校公告张贴照片

十六户公告张贴照片

3.2.4其他



无。

3.3査阅情况

（1）查阅场所设置情况

五牧场一队、十六户、八户、新七联、银湖馨苑、银湖馨苑二区、老学校、机关家

属区、京式四合院、银南小区、红卫小区、铁路银浪小区、八百垧第七小学、大庆市第

六十五中学等农户大门或外墙、小区门口、学校告示栏。

（2）查阅情况。

部分公众前来查阅，无人提出意见。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公示期限内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由于评价范围内的公众未对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提出质疑性意见, 建设单位未组织开

展深度公众参与。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公众参与过程中，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提出的环境影响相关意见。





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杏树岗油田萨 95区块萨 951井区产能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公众参与说明全部

编写完成后，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九采油厂在向大庆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

影响报告书前，应当组织编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公众参与说明应当

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公众参与的过程、范围和内容；

（二）公众意见收集整理和归纳分析情况；

（三）公众意见采纳情况，或者未采纳情况、理由及公众反馈的情况等。

按照上诉要求，建设单位编制了杏树岗油田萨 95区块萨 951井区产能建设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并于 2021年 8月 18日进行了报批前公开。

6.2公开方式

6.2.1网络

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公众参与说明通过大庆油田信息港网站进行公开。大庆油

田信息港为大庆油田公司企业网站，在该网站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要求。

公开时间：2021年 8月 18 日。

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公开网址：http://www.dqt.com.cn/huanpin

6.2.2其他

无。



7.其他

7.1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杏树岗油田萨 95区块萨 951井区产能建设工程所有公众意见调查资料原件 全部保

存在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九采油厂安全环保部存档备查。

7.2公众参与中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无。



8.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在杏

树岗油田萨 95区块萨 951井区产能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

作。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杏树岗油田萨 95区块萨 951井区产能建设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

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 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大庆油田有限责任

公司第九釆油厂承担 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九采油厂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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